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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项目

一、竞赛项目分类

1.橡筋动力车拼装定点赛

2.迷你车车壳彩绘评比

3.电动直线竞速赛

4.2 对 2遥控车台球挑战赛

5.1／10 安全行车计时赛

6.海陆模型足球团体赛（车辆三对三）

7.1/18 电动越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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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则

一、赛事一般规定

（一）比赛现场设立报到处，领队应在报到日当天 8:00 前报到，报到

时出示报名表正本、参赛承诺书、参赛人员保险以及大会所需的相关文件，

领取参赛证及其他组委会提供的资料；

（二）参赛模型应在检录前，在审核处进行赛前初审并编号（含车壳），

确认个人感应器号码；

（三）参加比赛的模型必须符合技术要求。可以采用自审和抽审的方法

审核模型，合格后做上标记。取得名次的模型要进行复审，复审不合格者

成绩无效。技术审核将在每轮比赛前提前开始，在比赛期间的任何时间都

可以进行技术审核；

（四）每台模型只能由一名参赛选手用来参加比赛；

（五）凡是危及安全、妨碍比赛的模型或装置，裁判长有权禁止使用;

（六）比赛开始前 15 分钟净场，裁判员或工作人员搭建或整理场地时，

视为临时净场；

（七）参赛选手按组委会赛前公布的赛序时间表进行比赛，发车前倒计

时开始后没到对应的发车位者，必须从维修区出发。错过轮次作弃权处理；

（八）参赛选手上操控台应按指定号位操控，决赛中排位靠前的赛员优

先挑选操控台站位；

（九）遥控竞速类模型只允许使用 2.4GHz 遥控设备，比赛中参赛选手

自行保管遥控设备/发射机；

（十）以下情况该轮判为无效：声明弃权、参赛车辆违反相关技术要求

者，比赛中有严重犯规行为者。

二、赛事安排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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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场地以承办地赛场为准。比赛须按日程连续进行，遇场地、

气象条件改变或其他意外情况时，裁判委员会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赛

程及竞赛相关细节；

（二）竞速赛每组发车间隔 8-10 分钟，每轮间隔需考虑赛员充电时间；

（三）竞速赛比赛中所有车辆的维修必须要在维修区进行；

（四）制作赛项目将同项同轮比赛连续进行，中间不得间断；

（五）最终成绩由赛事监督、总裁判长及各裁判长签字确认公布。

三、准入（限定）器材

（一）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可根据比赛要求使用准入器材，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品类：电动机、电池、调速器、遥控器、车壳、轮胎、车架；竞赛

所用车辆模型、零部件及电池必须符合本次活动竞赛规则制定技术标准，

由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统一规范竞赛用模型和电池等材料，并通过国家相

关认证，确保安全性和可靠性，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器材不得参赛，否则按

不合格模型处罚。

（二）遥控车模型只允许使用原装初级遥控车辆模型，同一品牌同一规

格车辆以最低配置原装车作为标准参赛车辆，车辆主体材质为 ABS 和 PA

材料，不允许任何改动和升级（包括遥控器和原厂动力电池。）禁止使用

碳纤维车身和金属车身的车辆，超过标准的车辆按不合格模型处罚。所有

遥控车辆只能使用有刷电机，遥控器必须为 2.4G 制式的原装无液晶显示

屏简单功能遥控器。

（三）遥控车辆须有原厂标签及保护外壳，车壳按原车型保留外形、车

窗和定风翼，必须着色美化，不得使用透明车壳或简单贴纸美饰，不得另

设置保护物，违反上述规定按不合格模型处罚。

（四）拼装类车辆模型，现场制作比赛所需器材在参赛报到时提交裁判

组，器材使用企业原包装，未拆封的器材，统一上交裁判组。比赛时统一

发放同一项目进行现场制作。（项目细则单独说明的除外）必须按照原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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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规定进行组装和调试，组装和竞赛中均不允许做任何改动（项目细则

单独说明的除外）。车辆模型必须粘贴原厂主要美化贴纸。

（五）竞赛用器材、电池由参赛学生自备，需符合各单项规则要求。比

赛赛现场制作项目器材在报到时提交裁判组。提交时器材需保持原厂、原

包装。竞赛时由裁判组统一发放。

（六）裁判可随时抽查参赛模型，发现不合格模型、使用他人模型或拒

绝接受模型检查的行为，该名参赛学生该轮比赛成绩无效；

（七）如未公布准入器材，该项器材视为开放（详见附件 1推荐器材列

表）。

四、质询与申诉

（一）参赛选手对裁判的裁决有疑义，允许口头提出质询，但不允许抗

争纠缠。自认确有异议，应由领队向当值项目裁判长提出书面申诉。对裁

判委员会的最后裁决仍有异议的，须由领队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二）每轮次竞赛过程中产生的申诉，需在本轮次竞赛结束后 15 分钟

内提出。对公布成绩有异议应在成绩公布后 1 小时内提出，超过申诉时间

不予受理。

五、其他

（一）赛场赛道以承办地为准；

（二）本规则解释权属于北京市模型运动协会，未尽事宜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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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规则

一、竞速赛一般规定

（一）竞速赛在封闭赛道内进行，参赛选手应在操控台上遥控模型完成

比赛。竞赛时间完成后，参赛选手应完成最后的整圈，成绩记录为完成的

圈数以及时间。如中途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比赛者，记录最后完成的圈数

以及时间。圈数多者名次列前，圈数相同完成时间短者名次列前；

（二）竞速项目须自备个人感应器（特定项目由组委会配发）。由于感

应器安装、连接、失效、上报错误的感应器号码等原因造成成绩无法计算

都不得重跑，以裁判手工记录为准；

（三）参赛模型只允许使用主办方提供的车号贴纸且不得修改，比赛时

应在车顶平整位置张贴车号；

（四）竞速赛不可以使用驾驶辅助系统或者电子设备内带有驾驶辅助系

统装置（如陀螺仪等）；

（五）竞速赛中参赛选手互为公共助手；

（六）竞赛中只允许公共助手和裁判进入赛道，竞赛中只允许选手、公

共助手、裁判接触参赛模型，其他人员进入赛道或接触模型将对相关参赛

选手进行处罚；

（七）竞赛中模型因意外或自身原因越过赛道，应返回原来赛道或自行

罚停让出领先优势才能继续比赛；

（八）竞赛过程中禁止故意碰撞其他参赛模型。如后车碰撞前车而超越，

后车需马上停车，让过被撞车辆后，方可重新起步；

（九）排位赛及决赛时落后车辆必须主动避让快车和领先车辆。

二、竞赛及计分

（一）安全行车计时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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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时赛进行一轮，比赛时间 2分钟，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即开始

计时；

（2）参赛选手将车辆放到指定发车位，准备发车，裁判发出“开始”

口令并开始计时，车辆发车起步，经过“1 号侧方停车、2 号连续弯道、3

号限宽门、4 号单边桥、5 号倒车入位” 5 个任务点， 停车入位（终点

线后）终止计时。中途出现坏车、车辆被困等情况，不允许触碰复原，翻

车则该轮成绩无效。车辆回到终点停稳比赛结束终止计时，计时精确到

0.01 秒。

（二）遥控二对二台球赛

（1）比赛模式: 确保每个参赛队不少于三场竞赛。预赛采用循环赛制，

决赛采用淘汰赛 制。循环赛分组由赛前领队会公开抽签决定。每场比赛

时间为 2 分钟。

（2）比赛方法: 抽签选择站位和球色，色球随机放置摆球区。双方车

辆停于各自发车区做好准备。裁判发出“开始”口令并开始计时，双方参

赛选手遥控车辆推动本队色球进入任意球门，推入对方色球算对方成绩，

其中一队球推完本队色球或 2 分钟时间到比赛结束， 中途无特殊情况不

得间断；车辆翻转或卡在护栏上允许选手将车在原地扶正。扶正时不许改

变车的方向；竞赛过程中允许互相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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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绩评定：每轮先推完球的队获胜，另一队则为负；2 分钟时间

内双方都未推完球以进球数多的获胜，进球相同判为平局；

（4）评定方式：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得 1 分、负一场得 0 分。预

赛以分数高者名次列前，得分相同以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预赛

列相同名次。 决赛则加赛 1 分钟，先进第一个球胜；

（5） 判罚：故意堵门或撞击对方车辆，给予一次警告，累计 2次警告

的车辆判罚出场。

（三）橡筋动力车拼装定点赛

（1）制作时间： 25 分钟，含调试时间。（规定时间内未完成制作调

试，不得参加接下来的定点赛）

（2）比赛模式：比赛进行 2 轮，每轮准备时间 1 分钟，比赛时间 1

分钟。

（3）比赛方法： 参赛选手将车辆上紧橡筋放在发车区按住不动（车头

不能超过起点线），调整好方向准备， 裁判发出“开始”口令后开始计

时，参赛选手释放车辆前行，直到车辆符合相关条件比赛结束终止计时，

计时精确到 0.01 秒；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要确认成绩并签名，两轮比赛

结束后将模型放到指定地点后离开赛场；

（4）成绩评定：得分方式根据车辆任一个前轮接触较高分值区域判定

行驶得分。车前轮压分数线，向高分值记录。车辆出现行驶时在赛道内翻

车记录 0 分；

（5）评定方式：以两轮得分中较高一轮评定成绩，得分高者列前，得

分相同时以用时短者列前， 仍相同以另一轮得分评定名次；

（6）判罚：比赛途中车辆符合以下条件则比赛结束终止计时：触碰边

线、端线、第一次停车、学生触碰模型、比赛时间到达 1 分钟。

（四）电动直线竞速赛（直线竞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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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赛模式：现场抽签决定车辆驱动方式，按照驱动方式进行分组，

依次进行比赛，制作时间：25 分钟，含调试时间，组装完成后，每轮比

赛每人释放一次车辆。比赛进行 2 轮，每轮准备时间 1 分钟，比赛时间 2

分钟；

（2）比赛方法：参赛学生将车辆放在发车区（车辆任意部分不能超过

起跑线）调整好方向准备，在裁判发出“开始”口令后，打开开关释放车

辆，车辆从起跑线发车，发令后开始计时，直到车辆符合相关条件比赛结

束终止计时，计时精确到 0.01 秒；

（3） 得分方式：根据车辆任一前轮接触的分值区域判定行驶得分。

车辆前轮压分数线，向高分值记录。通过终点线为 100 分；

（4） 评定方式： 三种驱动方式分组进行成绩评定，根据各组别得分

评定成绩，总分高者列前。分数相同时以总用时短者评定名次，仍相同以

单轮高分用时短者名次列前；

（五）迷你车涂装设计赛评比

（1）限使用 1/27 比例汽车品牌授权的 ABS 塑料材质未涂装版车壳进行

车壳涂装设计，涂装方法和表现方式不限。无论使用任何品牌授权的车壳

作品，作品应安装在展示底盘或 1/27 迷你遥控车底盘上进行展示；

（2）参赛选手按组委会分组顺序，将参赛作品置于组委会指定的展示

台上由组委会评委进行评审和拍照记录；

（3）参赛作品由参赛者独立完成，每位参赛者只能提交 1 件作品；

（4）作品评分总分 10 分，其中创意 3分，绘画/喷涂 3 分，车壳与底

盘整体协调性 3分，细节处理 1分；

（5）根据评委会三位评委给出的平均分进行排名。

三、公共助手

（一）公共助手将由上一组选手担当。如特殊原因无法担任本轮助手必

须由同队选手顶替，否则视为未担任公共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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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每一轮比赛结束时，该轮选手将车辆交到审核处保管，立即上

场根据车号到达指定位置履行公共助手职责。如有特殊原因无法履行公共

助手职责，须向场上裁判长申请并自行请他人代替；

（三）公共助手比赛中应时刻注意场上安全并积极履行职责。担任公共

助手时不得穿拖鞋、凉鞋上场，不得接听电话或玩手机。

四、维修通道

（一）赛场应设立维修通道，比赛进行中，所有车辆如需维修或检测，

必须由维修区入口进入，拿离维修通道后方可施行。如遇坏车则由助手在

不妨碍其他车辆比赛情况下拿回维修区；

（二）在比赛进行中，如有故意碰撞或有危险驾驶动作者，裁判可依据

情节给予口头警告、 通过维修通道（停下后再离开）、罚停 5 秒或其他

处罚，也可在赛道安全处设立罚停区进行罚停。

（三）接受处罚的车辆在通过维修区时，其助手不可对车辆进行维修。

五、竞速赛罚则

以下情况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判罚:

（一）未按正常路线行驶、逆行、抄近路、偷圈的，分别视情节予以警

告、罚时、 罚停、取消该选手最后一圈的成绩，情节严重的取消该轮成

绩直至取消参赛资格；

（二）排位赛抢跑未影响发车顺序予以警告，影响发车顺序的判罚通过

维修通道或罚停；决赛中个别抢跑不超过 2米应通过维修通道，超过 2米

在成绩中扣除 1圈；决赛中超过三人抢跑，应重新发车，抢跑选手本轮将

按排位赛赛成绩排在队末发车，其余选手发车位置不变。落后一圈的选手

不让快车且被罚停后，再次犯规的取消成绩，立即罚离赛道；

（三）被叫罚停后在一圈内不驶入维修通道或罚停区的选手提醒一次；

如再不执行者将在该选手的总时间内取消最后一圈的成绩；仍然不执行者

取消该轮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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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将被立即罚离赛道：

（四）运动员以逆行、冲撞等危险方式驾驶；

（五）车辆被判断为不能驾驶或影响其他选手比赛；

（六）车辆失去车壳或车壳没有被固定；

以下情况将被取消所有参加轮次的成绩：

（七）违反参赛车辆技术标准的车辆或没有进行赛前赛后技术审核；

（八）参赛车辆没贴号码、涂改号码及号码不符，使用他人车辆参赛；

（九）选手和助手不佩戴参赛胸牌，或胸牌与参赛者身份不符；

（十）不做下一组公共助手的，不履行自己义务或执车时故意拖延；

（十一）决赛开始前，碰撞已在发车区内等候发车车辆、助手、裁判并

造成严重后果者；

（十二）比赛时中途换赛车、换动力电池和遥控设备；

（十三）决赛发车倒数秒时，任何选手有触摸参赛车辆或他人参赛车辆

的，将被取消该选手成绩；

（十四）未经录码、计时裁判长同意，私自使用自带个人感应器的，在

下一组开赛后仍然未将感应器交回发放处的，将被取消该轮成绩；

除以上外:

（十五）净场期间仍在赛场内操纵模型车辆的选手，裁判员予以劝诫。

不听从劝诫，或造成场地内设施受损、延误竞赛工作，甚至工作人员受伤

等严重情况者，将不予参赛并负责赔偿全部损失；

（十六）参赛选手应遵守比赛纪律、服从裁判，不得影响裁判员工作。

对破坏纪律、无理取闹、弄虚作假、肆意谩骂及有危害本运动推广的不当

言行和举止的选手或运动队，组委会可视情节予以批评、警告、取消竞赛

成绩直至取消比赛资格的处分；

（十七）参赛选手因故无法完赛的，须站在原地直至本轮比赛结束。未

完赛选手不得在操控台随意走动、不得影响其它参赛选手，对不当言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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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止的选手组委会可视情节予以批评、警告、取消竞赛成绩直至取消比赛

资格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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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技术标准

一、安全行车计时赛（遥控竞技）

（一）车架/底盘：限使用 1：12 四轮驱动车架；

（二）动力电机：540 级 27T 有刷电机；

（三）整车尺寸：长 400mm（±5mm）、宽 190（±5mm）、高 120mm

（±5mm）

（四）动力电池：限使用 2S 硬壳 Lipo 电池，最高电压不超过 8.4V；

（五）轮胎：Φ62x22mm（前/后）限使用套装车原装橡胶轮胎；

（七）车壳：限使用 1/10 比例遥控车，车壳必须着色美化，不得用透

明车壳或简单贴纸美饰，喷涂颜色时必须预留车窗位置，车身颜色需两色

以上，不可单色。车壳的车身及尾翼必须按照裁切线裁剪。不可使用其它

非原装空气套件；

（八）重量：整车总重量≥1510 克（含动力电池）；

（九）发射机/遥控器：2.4GHz 遥控器；

二、二对二台球赛

（一）车架/底盘：限使用 1：30 四轮驱动车架 ；

（二）动力电机：N30 及以下级别电机；

（三）整车尺寸：长 135（±5mm）,宽 100（±5mm）；

（四）动力电池：最高电压不超过 4.2V。

三、橡筋动力车拼装定点赛

（一）以橡筋作为动力驱动车辆，主体材质为 ABS 塑料；

（二）整车尺寸：长 220mm（±5mm），车宽 70mm（±5mm） 重量小于

18g；

（三）驱动形式：四轮后驱；

（四）轮胎：前轮Φ 50（±5mm），后轮Φ55（±5mm）。

四、电动直线车竞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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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电动机通过齿轮传动、皮带传动、螺旋桨空气动力三种不同的

方式驱动车辆行驶；

（二）主体材质为 ABS 塑料；

（三）整车尺寸：长 300mm（±5mm），宽 80mm（±5mm）；

（四）动力电机：130 级电机驱动，采用三轮后驱；

（五）轮胎：前轮Φ 30mm（±5mm），后轮Φ 40mm（±5mm）；

（六）动力电池：两节 5号电池，标准电压 1.5V/节。

五、迷你车涂装设计赛 （制作评比）

（一）车壳：限使用 1/27 比例汽车品牌授权的 ABS 塑料材质未涂装版

车壳进行车壳涂装设计；

（二）涂装方法和表现方式不限；

（三）无论使用任何品牌授权的车壳作品，作品应安装在展示的底盘或

1/27 迷你遥控车底盘上进行展示。

六.海陆模型足球团体赛（车辆模型）

（一）竞赛方法

（1）双方参赛运动员站在操纵台上，遥控车辆到本队场地发车线内准

备。每队允许 1名助手摆 放和维修车辆，但助手必须为参赛运动员。

（2） 在裁判员鸣哨后比赛开始，发球方车辆碰球后或哨响后 2秒还未

碰球，双方车辆可以同时 开始推球比赛。

（3） 参赛车辆推动足球进入对方球门，进攻方得 1分，由失球方发球

继续比赛，直至比赛结束。

（4） 遇到双方车辆造成“死球”（球被车辆卡死无法滚动超过 5秒）

或同时将球推出场地，由 裁判员吹哨暂停，将球拿到中心点，双方凭裁

判员鸣哨同时抢球，一方造成“死球”或 将球推出场地由另一方重新开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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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赛车辆没有控球或争球情况下，不允许过球门线或在球门禁区

内停留超过 5秒。

（6） 参赛运动员（包括助手）必须服从裁判员的指令，按要求参加竞

赛。

（7） 比赛期间运动员不得离开操纵区和用手解脱被困模型。

（8）参赛车辆发生翻车或故障，比赛不停止，运动员的助手必须在裁

判员指令下进入场地将 翻覆车辆拿回己方罚停区进场继续比赛。

（9） 故障车辆拿出赛场维修或更换，修复或更换的车辆必须从罚停区

进场继续比赛，参赛车 辆的色标和编号不能更换。

（10） 比赛结束前 30 秒，计时裁判员发布一次时间提示；裁判长吹长

哨，比赛结束。

（二）竞赛模式

（1） 海陆模型足球团体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2）预赛阶段竞赛分为 A、B两组，分别为每个省市的一个参赛队，分

组由领队决定。

（3） 预赛阶段 A、B 两组将进行分组循环赛，组数根据参赛队数决定，

分组及竞赛顺序由各领 队抽签决定。

（4） 预赛阶段中若出现队数不等的分组，则参赛队得分除以该组的比

赛轮数为最后得分，最 终成绩 A、B组合并计算，前 10 个代表队进入决

赛阶段（不含广东、香港、澳门），如进 9 入决赛阶段的队伍出现同省

市两支代表队，则成绩靠后的代表队自动失去决赛资格，由 排在 10 位以

后名次靠前未进入前 10 位的省市代表队升入决赛阶段。

（5） 决赛阶段竞赛时不分 A、B 组，竞赛采用单循环。

（6） 预赛阶段和决赛阶段每轮准备时间 1分钟，竞赛时间 10 分钟，

每场比赛分为上下半场，每 半场 5 分钟，中场间隔不超过 2 分钟，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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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抽签选择场地和发球，胜者选边，败者发球， 下半场双方交换场地和

发球权。

（7）水上足球团体赛同步按照以上竞赛模式进行，无发球环节。

（三）成绩评定

（1）得分方式：预赛阶段和决赛阶段每场比赛以进球数多者为胜，进

球数少者为负，进球数 相同则为平局，弃权按 0:3 计成绩。

（2）评定方式：胜一场得 3 分、平一场得 1 分、负一场得 0 分，分数

高者名次列前。得分相同以 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若净胜球仍相同则以

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若进球数仍相同则失 球数少者名次列前；若失球

数仍相同则通过点球决胜负。点球：一次触球（鸣哨 5秒内完 成）。

（3）海陆模型足球团体赛预赛阶段和决赛阶段最终成绩为水上足球团

体赛和陆上足球团体赛 积分相加，分数高者名次列前。若出现代表队得

分相同以水上足球团体赛和陆上足球团 体赛相加的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若该净胜球仍相同则以水上足球团体赛和陆上足球团 体赛相加的进球数

多者名次列前；若该进球数仍相同则以水上足球团体赛和陆上足球团 体

赛相加的失球数少者名次列前；若该失球数仍相同则水上足球团体赛和陆

上足球团体 赛分别加赛，以先进球定胜负，若出现两队一胜一负的情况，

则先进球的代表队胜出。 时间精确到 0.01 秒。

（四）竞赛场地要求

（1）平整地面上铺设约 11000mm×8000mm 的足球竞赛场地，四周围挡

不低于 200mm。操纵台高 度不低于 300mm，长度不少于 6000mm。

（2）球门宽度 1200mm，高 800mm，深 500mm，外包线网。

（3）竞赛用足球直径 150mm（2号足球），质量 240 克-260 克。

（4）竞赛委员会将尽可能按照场地示意图标注的实际尺寸搭建赛道，

遇到条件限制可对赛道 进行部分微调。

（五）竞赛判罚规则



页码：16/23

（1）裁判员发现违规行为将进行“罚停”处罚，参赛运动员听到“*号

车罚停”口令后要立即 将车辆行驶到罚停区停车，接受静止 5 秒处罚，

直到裁判员发出“罚停结束”口令后回赛 场继续比赛。罚停期间参赛车

辆移动，待停止后重新计算 5秒处罚，车辆离开罚停区将直 接被罚下场。

（2）运动员及助手不服从裁判员指令，将受到“警告”处罚，单场比

赛同一参赛运动员受到 3 次警告后，将被罚下场。

（3）参赛车辆没有控球或争球情况下，进入球门线或在球门禁区内停

留超过 5秒，每次罚停 5 秒。

（4）参赛车辆违反技术标准或没有进行赛前赛后技术审核，将取消该

轮竞赛成绩。

（5）参赛车辆没贴色标号码，将取消该轮竞赛成绩。

（6）参赛运动员和助手不佩戴参赛证或参赛证与参赛者身份不符，将

取消该轮竞赛成绩。

（7）参赛运动员的助手多于规定的人数或助手不符合要求，将取消该

轮竞赛成绩。

（8）参赛运动员接受场外指导的行为第 1 次警告，再次有类似行为取

消该轮竞赛成绩。

（9）在比赛中运动员离开操纵区和用手解脱模型，将取消该轮竞赛成

绩。

（10）比赛过程中运动员使用各种具有通讯功能的设备，将取消该轮竞

赛成绩。

（六）竞赛车辆技术标准

（1）参赛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遥控电动越

野（大脚）车商品套材 模型。

（2）车辆只能使用原厂升级件进行升级，但不得改变原车结构。

（3）车辆整车长 295±30mm，宽 210±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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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车辆前后不得安装推球装置，只允许安装防撞条，前防撞条如有

弧度，开口方向必须向 后，后防撞条如有弧度，开口方向必须向前。防

撞条不得使用金属材料，整体长度不超 过车身宽度，宽度不大于 25 毫米。

（5）车辆不含感应器整车总重量≥720g。

（6）车辆传动方式、驱动方式、悬挂结构不得改动。

（7）车辆前、后齿轮箱差速器必须为齿轮差速器，差速器油不限制。

（8）车辆只能使用原厂橡胶轮胎。

（9）车辆前、后轮传动轴为钢制“狗骨”结构。

（10）车辆只能使用原厂避震器，但避震油不限制。

（11）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2040”无感无

刷电动机，KV 值小于等 于 4500KV。

（12）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 25A 无刷电子调

速器。

（13）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 2S 锂电池，电

池最大充电电压≤8.40V， 电池容量≤1400mAh。

（14）车辆只能使用由竞赛委员会提供的车壳，不得对发放的车壳进行

改造和张贴未经中国车 辆模型运动协会审定的文字、图案等。

（15）车辆只能使用原厂转向舵机。

（16）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 2.4G 不带液晶

屏遥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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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8 电动越野

（一）竞赛方法

（1）车辆模型团体赛由 1/10 电动平跑、1/18 电动越野和 1/24 电动拉

力三个项目组成，竞赛顺序按公布竞赛时间表进行。

（2）竞赛分项目在封闭跑道内进行，在系统截止计时内完成最后的整

圈，成绩记录为完成的 圈数及时间。如中途因各种原因无法完成比赛者，

记录最后完成的圈数及时间，圈数多 者名次列前，圈数相同完成时间短

者名次列前。

（3）竞赛每组发车间隔 10-20 分钟。

（4）参赛运动员自备个人感应器，由于感应器安装、连接、失效、上

报错误的感应器号码等 原因造成成绩无法计算都不得重赛，以电脑计时

为准。责任由运动员承担，对提供的录 像视频或其他辅助材料作为成绩

更正的依据不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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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赛车辆只能使用主办方提供的车号贴纸且不得修改，比赛时应

在前窗和车身两侧平整 部位张贴 3 张车号，1/18 及以下车型允许只在前

窗张贴 1张车号。

（6）比赛进行中，参赛车辆因意外或自身原因越过赛道，应返回原来

赛道才能继续比赛。

（7）比赛过程中禁止故意碰撞其他参赛车辆，如后车碰撞前车而超越，

后车需马上让出领先 优势，让过被撞车辆后，方可重新起步。

（8）竞赛时落后车辆必须主动避让快车和领先车辆。

（二）竞赛模式及计分

（1）车辆模型团体赛由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组成，预赛阶段将进行 1

轮排位赛和 5轮预赛。决 赛阶段将进行 1 轮排位赛和 6 轮决赛。每轮竞

赛时间 5分钟，1/18 电动越野和 1/10 电动平路 每组竞赛关门时间 30 秒，

1/24 电动拉力每组竞赛关门时间 20 秒。

（2）竞赛期间如安排控制练习，则按照项目分时间段开放，运动员必

须在规定的项目时间内 进行练习，对不按规定时间练习的运动员将取消

控制练习。

（3）预赛阶段排位赛、预赛分为 A、B两组，分别为每个省市的一个参

赛队，分组由领队决定。

（4）预赛阶段排位赛按先 A 后 B 的顺序进行，参加竞赛运动员顺序在

领队代表的监督下由电脑 随机排位产生，并按此顺序进行分组， 排位赛

取连续最快三圈成绩排序作为预赛阶段排 位。

（5）预赛阶段预赛按先 A 后 B 的顺序进行，每组第 1 轮以排位赛的成

绩进行排序分组，由电脑叫 号起步，第 2 轮发车顺序根据运动员在该组

中已完成的最好成绩（圈数之和和时间之和） 排序，由电脑叫号起步。

以此类推，晚出发运动员从维修通道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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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赛阶段取每个项目参赛运动员最好 3 轮的圈数和竞赛时间计入

成绩。最终成绩由 3名运 动员所取得的圈数之和排列名次，总圈数多名

次列前，若总圈数相同看竞赛总时间之和， 若竞赛总时间还是相同，则

计算第 4轮的圈数之和。若第 4轮竞赛圈数之和相同，则看第 4 轮竞赛

总时间，如上述还是相同，则看第五轮圈数和时间，再相同则看运动员在

预赛阶 段轮次的最佳名次，名次相同看所用时间，以此类推。

（7）预赛阶段最终成绩 A、B两组合并计算，竞赛成绩最佳 10 个代表

队进入决赛阶段（不含广 东、香港、澳门），进入决赛阶段的队伍出现

同省市两支代表队，则成绩靠后的代表队 自动失去决赛资格，由排在 10

位以后名次靠前未进入前 10 位的省市代表队升入决赛阶段。

（8）决赛阶段排位赛，参加竞赛运动员发车顺序在领队代表的监督下

由电脑随机排位产生， 排位赛取连续最快三圈成绩排序作为决赛阶段排

位。

（9）决赛阶段每个项目的运动员将不分组竞赛，竞赛时同时发车，第

1 轮以排位赛的成绩进行 排序分组，第 2 轮发车顺序根据运动员在该组

中已完成的最好成绩（圈数之和和时间之和） 排序，以此类推。决赛阶

段发车位按 7排 2列交错排列。1/10 电动平跑和 1/18 电动越野每 排间

距大于 2米，1/24 电动拉力每排间距大于 1 米。倒计时开始后，未上赛

道运动员从维 修通道发车。

（10）决赛阶段成绩取每个项目参加运动员最好 5轮的圈数和时间计入

成绩，最终由 3名运动员 所取得的圈数之和排列名次，总圈数多名次列

前，若总圈数相同看竞赛总时间之和；若 总竞赛时间之和相同则计算第

6 轮的圈数之和，若第 6 轮竞赛圈数之和相同，则看第 6 轮竞 赛总时间

之和；若上述还是相同，则看运动员在决赛阶段轮次的最佳名次，名次相

同看 所用时间，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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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因天气原因造成一轮比赛暂停，裁判委员会将按照公平的地

面抓地情况决定该轮赛事 是否全部重新进行或等待地面条件恢复后继续。

如裁判委员会宣布场地进入湿地模式后， 比赛将不管天气原因连续进行，

直到宣布退出湿地模式。

（三）竞赛场地要求

1/18 电动越野场地跳台，长 3000mm，宽 1000mm，高 300mm。竞赛赛

场设置 3—5 个跳台， 以现场设置为准。

（四）竞赛车辆技术标准

（1）参赛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商品套材模

型。

（2）车辆只能使用原厂升级件进行升级，但不得改变原车结构。

（3）车辆整车长 250±30mm，宽 175±15mm。

（4）车辆不含感应器整车总重量≥420g。

（5）车辆传动方式、驱动方式、悬挂结构不得改动。

（6）车辆前、后齿轮箱差速器必须为齿轮差速器，差速器油不限制。

（7）车辆只能使用原厂橡胶轮胎。

（8）车辆前、后轮传动轴为“狗骨”结构。

（9）车辆只能使用原厂避震器，但避震油不限制。

（10）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2040”无感无

刷电动机，KV 值小 于等于 4500KV。

（11）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 25A 无刷电子调

速器。

（12）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 2S 锂电池，最

大充电电压≤8.40V， 电池容量≤1400mAh，接收机不得外接电源。

（13）车辆只能使用由竞赛委员会提供的车壳，不得对发放的车壳进行

改造和张贴未经中 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审定的文字、图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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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车辆只能使用原厂转向舵机。

（15）车辆只能使用中国车辆模型运动协会检测认证的 2.4G 不带液晶

屏遥控器。

1/18 电动越野场地


